
送外卖途中受伤

徐庆 （化名 ） 是一位大连的

“外卖小哥”。 2023 年 6 月的一天，

他在送餐途中遭遇意外。 由于摩托

车在行驶过程中被路上的异物卡

住， 他整个人被摔飞出去， 胳膊受

了重伤。

徐庆接受治疗后， 第一时间找

到了雇用自己的外卖平台合作

商———一家餐饮管理公司， 对方告

诉他可以为他申报雇主责任险， 但

徐庆了解到， 这一保险的赔偿数额

远远不够覆盖医疗费用。

“我是在工作中受的伤， 为什

么不能享受工伤待遇呢？” 在公司

拒绝为他申报之后， 他自己去了工

伤保险机构咨询， 得知由于他和公

司签订的是 《劳务协议》， 从形式

上看不具备劳动关系， 而是属于劳

务关系， 因此无法获得工伤保险赔

偿。

无奈之下， 徐庆只得寻求法律

帮助。

揭示劳动关系实质

接受委托后， 我们迅速组织了

律师团队， 召开案件讨论会并制定

了“维权计划”， 团队成员齐心协

力， 深入研究相关法律规定， 挖掘

劳动者胜诉案例， 全面搜集有利证

据。

我们首先对徐庆和餐饮管理公

司的关系， 以及他平时的工作情况

进行了详细了解。

通过调查我们得知， 该餐饮公

司采用了“站长管理+劳务协议+

第三方发薪” 的方法， 显然是试图

模糊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界限，

试图撇清劳动关系和相关义务， 并

且凭借这一方法赢得多起类似的员

工要求认定劳动关系和工伤的诉

讼。

然而， “万变不离其宗”， 我

们认为《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

项的通知》 （劳社部发 ［2005］ 12

号） 的相关内容， 对于新业态劳动

者劳动关系的认定依旧是适用的。

该《通知》 明确： 用人单位招

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但

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 劳动关系成

立。

（一）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

法律、 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

（二） 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

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 劳

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 从事

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三） 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

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

合同， 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

参照下列凭证：

（一） 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

（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 缴纳各项

社会保险费的记录；

（二）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

的“工作证” “服务证” 等能够证

明身份的证件；

（三） 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

招工招聘“登记表” “报名表” 等

招用记录；

（四） 考勤记录；

（五） 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

其中， （一）、 （三）、 （四）

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

任。

因此， 我们认为本案取胜的关

键在于证明徐庆受该餐饮管理公司

的劳动管理， 名为劳务关系， 但实

质是劳动关系。

我们团队的李娇娇律师从徐庆

的工作群聊天记录、 请假截图、 工

资截图等大量旁证入手， 从中筛选

出有力证据， 包括站长曾在群中发

布“早会 8 点 45 必须开会” “每日

须干够 16 单” 等指令。

此外， 我们发现徐庆的工资虽由

第三方发放， 但发放的时间和形式是

基本稳定的， 这样可以从侧面印证他

与公司构成的是稳定的劳动关系。

仲裁庭上， 我们据理力争， 指出

该餐饮管理公司与外卖平台是合作关

系， 不属于平台的下属公司， 具有独

立聘用和管理劳动者的权限， 因此属

于徐庆的实际用工单位， 理应独立承

担责任。

餐饮公司在仲裁员询问时也承

认， 如果骑手在送餐时遇到特殊情

况， 公司会在后台进行人工改派， 这

足以说明骑手在接单上是受制于餐饮

公司的， 对公司具有极强的依附性。

经过仲裁审理， 2024 年 6 月，

大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

裁决： 徐庆与该餐饮管理公司存在劳

动关系。

法院认定“劳动关系”

仲裁获胜后， 餐饮公司一方不服

裁决， 向法院提起诉讼。 我们团队中

的关晴律师又参与补充了关键证据，

进一步夯实证据链。

庭审中， 餐饮公司聘请的律师强

调， 骑手都是通过外卖平台用自己的

手机接单， 餐饮公司仅负责支付相关

劳务报酬， 和骑手之间不构成劳动关

系。

对此， 出庭的关晴律师着重指

出， 相关证据表明， 公司站长和组长

对于骑手的接单量有最低要求， 且要

求骑手出席早会并签到。 骑手送单如

不达标会被罚款， 存在极强的人身依

附性。

就在本案审理期间， 与新业态劳

动者相关的劳动法问题也引起了媒体

的关注。 有权威媒体发表了《外卖专

送骑手竟成了配送业务承揽方》 一

文， 分析指出了“众包骑手” 和“专

送骑手” 的区别。

我们深度梳理了该餐饮公司对骑

手的管理方式， 包括分组、 轮班制及

通过组长发布工作规范等体系化管理

措施， 整理了上千条聊天记录， 提交

了录屏视频和配送截图等证据， 有力

地证明了骑手工作受控于餐饮公司，

日常须接受餐饮公司的管理。

第三次庭审时， 我们又补充了站

长在工作群以及和徐庆私信聊天的记

录， 充分证明了代表公司的站长对骑

手进行了严格的劳动管理， 发布的通

知代表着公司的意志。

经过三次庭审的激烈交锋， 法院

于 2025 年 1 月作出判决， 确认徐庆

与该餐饮管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但用人单位不服一审判决， 提出

了上诉。

庭审中， 法官详细询问了徐庆是

如何入职以及公司是如何排班的， 对

于这些问题， 我们在庭前已经做了充

分的准备， 在法庭上向法官详细讲述

了具体的过程和细节。 足以使法官相

信， 餐饮公司对骑手采取了严密的管

理措施。

我们强调： 新业态用工企业不能

因为采用了新的技术手段与管理方

式， 一概排斥劳动关系情形， 这容易

导致企业利用优势地位逃避承担法律

责任。

2025 年 4 月， 二审法院对案件

作出了终审判决： 驳回公司的上诉，

维持原判。

在获得劳动关系的认定后， 徐庆

后续就有望通过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

鉴定， 最终获得工伤保险待遇。

外卖小哥与平台合作公司签订合同提供劳动， 却因为签的是

“劳务合同”，在送餐受伤后无法获得工伤待遇。

为此， 我们代理外卖小哥提起劳动仲裁， 要求确认他和公司

属于“劳动关系”。 在仲裁胜诉后， 公司又提起了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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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餐途中受伤

仲裁加诉讼
确认劳动关系

□ 北京瀛和（大连）律师事务所 张荣君 王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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